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纳米城东南区65栋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

61

59,224,663

59,224,663

49.2753

49.275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的总股本为122,531,446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434,857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龚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负责人谢长勇先生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61,67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43,301

比例（%）

0.0731

弃权

票数

19,686

比例（%）

0.03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59,856

比例（%）

99.8906

反对

票数

45,821

比例（%）

0.0774

弃权

票数

18,986

比例（%）

0.032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59,438

比例（%）

99.8899

反对

票数

61,887

比例（%）

0.1045

弃权

票数

3,338

比例（%）

0.005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59,976

比例（%）

99.8908

反对

票数

45,501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9,186

比例（%）

0.032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62,576

比例（%）

99.8952

反对

票数

61,887

比例（%）

0.1045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144,056 99.6853 64,907 0.3060 1,838 0.008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55,635

比例（%）

99.8834

反对

票数

67,190

比例（%）

0.1134

弃权

票数

1,838

比例（%）

0.003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77,459

比例（%）

99.9203

反对

票数

44,704

比例（%）

0.0755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42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64,076

比例（%）

99.8977

反对

票数

41,601

比例（%）

0.0702

弃权

票数

18,986

比例（%）

0.0321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25,662

比例（%）

99.8328

反对

票数

80,015

比例（%）

0.1351

弃权

票数

18,986

比例（%）

0.032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1,936

比例（%）

99.4382

反对

票数

332,527

比例（%）

0.5615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发放
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32,167

627,509

647,050

633,667

595,253

361,527

比例（%）

91.0570

90.3861

93.2008

91.2731

85.7399

52.0742

反对

票数

61,887

64,907

44,704

41,601

80,015

332,527

比例（%）

8.9142

9.3492

6.4391

5.9922

11.5253

47.8970

弃权

票数

200

1,838

2,500

18,986

18,986

200

比例（%）

0.0288

0.2647

0.3601

2.7347

2.7347

0.02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

独计票；
4、苏州工业园区智禹东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1,905,190股不计

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5、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龚轶、王鹏飞、卢万松、苏州工业园

区高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得数聚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琦、赵龙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东微半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61 证券简称：东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5-022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泽国镇西城路689号浙江大元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

85,925,223

52.1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元平主

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霖翔先生列席会议、财务总监叶晨晨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81,223

比例（%）

99.8324

反对

票数

40,26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103,740

比例（%）

0.120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81,223

比例（%）

99.8324

反对

票数

40,30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103,700

比例（%）

0.120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81,263

比例（%）

99.8324

反对

票数

40,26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103,700

比例（%）

0.1208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79,723

比例（%）

99.8306

反对

票数

40,30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105,200

比例（%）

0.122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145,460

比例（%）

99.0925

反对

票数

774,023

比例（%）

0.9008

弃权

票数

5,740

比例（%）

0.0067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089,060

比例（%）

99.0268

反对

票数

830,963

比例（%）

0.9670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6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77,963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40,560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6,700

比例（%）

0.0079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制定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43,023

比例（%）

99.7879

反对

票数

175,500

比例（%）

0.2042

弃权

票数

6,700

比例（%）

0.0079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制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108,760

比例（%）

99.0497

反对

票数

809,023

比例（%）

0.9415

弃权

票数

7,440

比例（%）

0.0088

10、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64,423

比例（%）

99.9292

反对

票数

55,600

比例（%）

0.0647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61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62,463

比例（%）

99.9269

反对

票数

56,060

比例（%）

0.0652

弃权

票数

6,700

比例（%）

0.00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
及制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制定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22,863

1,421,323

787,060

730,660

1,519,563

1,384,623

750,360

1,506,023

比例（%）

90.8119

90.7136

50.2328

46.6332

96.9837

88.3713

47.8905

96.1195

反对

票数

40,260

40,300

774,023

830,963

40,560

175,500

809,023

55,600

比例（%）

2.5695

2.5720

49.4007

53.0348

2.5886

11.2010

51.6346

3.5485

弃权

票数

103,700

105,200

5,740

5,200

6,700

6,700

7,440

5,200

比例（%）

6.6186

6.7144

0.3665

0.3320

0.4277

0.4277

0.4749

0.33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青、朱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2025-021
债券代码：113664 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5-22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

股东会对全部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5年5

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金梅女士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6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9,542,0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7232％。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14,690,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8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135,605,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182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936,

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540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39,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4％；反对1,35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0％；弃权 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8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58％；反对

1,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对 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专项报告，报告内容详见
2025年4月1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4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7％；反对1,3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77％；弃权 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89,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92％；反对

1,3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9％；弃权4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4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4％；反对1,35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0％；弃权 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9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864％；反对

1,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7,93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41％；反对1,5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5％；弃权 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08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481％；反对

1,5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407％；弃权 60,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4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8％；反对1,35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0％；弃权 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96,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109％；反对

1,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2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8％；反对1,35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2％；弃权 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7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87％；反对

1,3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7％；弃权6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6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3,41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71％；反对1,37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95％；弃权 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5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319％；反对

1,3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2％；弃权6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8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3,41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71％；反对1,37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81％；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5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319％；反对

1,3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8％；弃权6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7,92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62％；反对1,5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21％；弃权 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06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71％；反对

1,5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081％；弃权 6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7,93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26％；反对1,52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3％；弃权 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079,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331％；反对

1,5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060％；弃权 8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1.01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7,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38％；反对1,65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50％；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6,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20％；反对

1,6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487％；弃权 6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2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00％；反对1,6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89％；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932％；反对

1,6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875％；弃权 6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3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1,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96％；反对1,6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89％；弃权 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91％；反对

1,6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875％；弃权 62,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3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4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40％；反对1,63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5％；弃权 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40％；反对

1,6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05％；弃权 8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5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
同意147,84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33％；反对1,63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55％；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9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293％；反对

1,6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513％；弃权 6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6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147,816,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9％；反对1,64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2％；弃权 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64,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524％；反对

1,6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86％；弃权 83,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2.01 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397,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164%；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706,2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71%。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 选举成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40,297,7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82%；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606,267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90%。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成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 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40,291,4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40%；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599,96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47%。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 选举石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396,8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158%；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705,36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5%。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石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3.01 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300,2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512%；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608,7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9%。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 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40,287,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15%；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596,2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23%。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297,7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495%；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606,26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02%。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齐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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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按

照法定程序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民主表决，一致
同意选举刘永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4年度股
东会选举产生的7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当选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简 历
刘永龙，中国国籍，男，1976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首

钢第三炼钢厂技术员、办公室调研员、负责人、副主任、主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宣教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主任助理、党委宣传部（培训中心）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
部）副主任；2024年8月至今任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永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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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聚德”）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
午4:00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吴金梅女士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 5名董事组成：吴金梅、成琳、周延龙、刘永龙、石磊，其中吴金梅为主任委

员。
审计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其中一名独立董事需为会计专业人

士）：童盼、吕守升、刘斌、成琳，其中童盼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吕守升、童盼、刘斌、刘永龙，

其中吕守升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刘斌、吕守升、童盼、周延龙，其中刘

斌为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周延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简历详见附件。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于

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石磊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唐颖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兼董事会秘书，马绪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简历详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闫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简历详见附件。
唐颖女士及闫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156608
传真号码：010-63048990
电子邮箱：qjd@quanjude.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河沿217号407房间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号码：100051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6.1 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2 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合规管理制度》刊登于2025年5月21日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吴金梅，中国国籍，女，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学士、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

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正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金融学博士
后，中共党员。曾任北京金泰福龙餐饮有限公司经理，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
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等。现任首旅集团党委常委、副总
经理、总法律顾问，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吴金梅女士未
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周延龙，中国国籍，男，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
党员。曾任职于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外经处，首旅集团企业管理部职员、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总经理，目前兼任聚德华天董事长，2019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0年12月
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延龙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石磊，中国国籍，女，1978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会计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中共党员。历任北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项目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首旅集团预算与财务中心
副总经理，2018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目前兼任首旅集团财务公司董事、聚德
华天监事，2024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石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唐颖，中国国籍，女，1973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法学士，经济师，国有企
业二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中共党员。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律部部长、证券
事务代表，2016年7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聚德华天董事，
2024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唐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唐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0,0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马绪伦，中国国籍，男，1972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讲
师，中共党员。曾任全聚德多个门店副总经理、总经理，华东区域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
理，全聚德王府井店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总经理；2024年3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马绪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闫燕，中国国籍，女，1974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中
共党员。曾任全聚德股份公司办公室、证券部项目经理；北京全聚德三元桥店经理助理、北京
全聚德望京店店长；公司证券部部长助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部副部长。2017年3月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闫燕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持有公司股票
125,114股，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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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建立长效多样的股东回报机制，使
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餐饮产品食品化”战略，体验公司产品和服务，公司将举办全聚德股东
回馈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北京时间：2025年 5月 21日零时至 2025年 5月 31日 23:59:59。若超过 2025年 5月 31日

23:59:59未进行本次活动申领的，则视为股东自动放弃参与本次活动的权利。
二、参加活动的股东范围
2025年5月13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内符合条件的股东可领取一张权益卡（五折券）,在股东回馈活动专享页面购买

自营产品，每张券限用一次，活动详情见股东专享页面。
自然人股东可于2025年5月21日起，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回馈活动专享页面，

了解活动详情，查看活动商品，股东通过身份证领取权益卡（新用户需先注册再领取）。领卡
后，返回活动界面购买活动商品。

非自然人股东在活动期内的工作时间，致电公司证券事务部(联系电话：010-83156608)，
提交相关信息认证股东身份后，即可参与本次活动。

（股东回馈活动专享页面）
四、注意事项
1.本次活动仅限全聚德股东参加，每位股东可领取权益卡（五折券）1张，使用权益卡下单

的订单,如申请退款成功后,权益卡将返回原账号。
2.下单后，公司将根据股东提交的地址以快递方式送达，部分地区可能因第三方冷链物

流原因无法发货，股东接到客服电话后可选择更换收件地址。
3.五折券有效期为北京时间：2025年 5月 21日零时至 2025年 5月 31日 23:59:59，权益卡

过期即失效。
五、活动咨询方式
1.活动咨询电话：010-83156608（证券事务部）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一12:00，13:30一18:00
2. 物流及售后等问题，请联系全聚德微信商城“全记货铺”在线客服或致电：010-

52746687。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一18:00，休息日10:00一15:00（线上客服在线时间）
六、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对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的答谢，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

生实质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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